附件1
上海商学院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流程表（参考）

	序号
	阶 段
	内       容
	时  间
	备  注

	1
	征题
	院系组织专业教师提供可供学生“参考”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题目（库）。
	第四学年秋季学期
第9周前
	建立、完善题目库

	2
	审题
	院系组织对备选题目（库）进行审校。
	第四学年秋季学期
第10周左右
	建议外聘一定数量的校外专家进行审校

	3
	选题
	学生参考备选题目进行题目初选；
	第四学年秋季学期
第11周前
	鼓励校外专家对学生的选题进行盲审；注意实践类选题占比65%

	4
	下达任务书
	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初选题目，综合考虑学生的专业、能力等因素与学生商定选题，并向学生下达“任务书”。
	第四学年秋季学期
第12周前
	任务书由指导教师填写，系室主任审查，学院审批

	5
	调研
	学生根据任务书的要求，开展查找和阅读文献，撰写文献综述并提交给指导教师。
	第四学年秋季学期
第13周前
	初步获得论文撰写所需文献、数据等

	6
	开题报告
	指导教师审查学生的文献综述、数据搜集情况，指导学生写开题报告。院系自主决定是否组织开题答辩。
	第四学年秋季学期
第16周前
	完成文献综述和开题报告

	7
	制定工作计划
	指导教师同意开题后，学生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；
	第四学年秋季学期结束前
	提醒师生充分利用寒假时间推进论文写作

	8
	开展研究
	按工作计划开展研究。
	第四学年秋季学期结束/寒假前后
	论文写作

	9
	中期检查
	院系检查工作进度，发现问题，督促指导教师与学生加快工作节奏或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。
	第四学年春季学期
第3周
	论文写作

	10
	论文写作
	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修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及时定稿，并评定成绩。
	第四学年春季学期
第7周前
	完全定稿；抽取盲审论文

	11
	答辩资格审查
	院系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委员会或指导小组审查学生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环节成绩和论文（设计）质量成绩，审查答辩资格。
	第四学年春季学期
第9周前
	学院自主决定安排预答辩；完成毕业论文校级盲审抽查工作

	12
	完成答辩
	专业答辩小组根据答辩流程组织答辩。
	第四学年春季学期
第12周前
	学院自行制定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所需的评分标准，以供评委专家或教师参考


	13
	成绩登录与
报送
	各二级院系将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登录系统并向教务处报送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统计表》和《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推荐表》。
	第四学年春季学期
第13周前
	

	14
	文件归档
	各二级院系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整理与归档工作。
	第四学年春季学期
[bookmark: _GoBack]第15周前
	每位毕业生1．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文本单独装订成册，2．全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附件等按要求装订、归档。3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与全套毕业论文（设计）附件要匹配、联动归档保存

	15
	优秀毕业
论文（设计）审查
	教务处对各院系推荐的校级优秀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审查。
	第四学年春季学期
第16周前
	全校的优秀毕业论文由教务处组织，统一装订成册

	16
	总结
	各二级院系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总结，交教务处备案
	第四学年春季学期
结束前
	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总结要重数据统计，重经验总结


注：（1）各学院可以参考该流程，合理调整各阶段的“时间”安排，并及时报教务处备案审查。（2）原则上各学院的工作流程不得晚于本流程。（3）鼓励各学院在该流程的基础上，大幅提前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各项主要工作。

